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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刑法修正案通过且实施后，最高人民法院还相继发布了关于假释案件减刑案件的具体应用文件，并在2012
年7月1日正式实施，减刑假释政策的调整直接关系到罪犯的切身利益，影响到罪犯在劳改阶段的利益，部

分罪犯的劳动积极性也会因文件内容的调整而受挫。本文立足实情分析新形势政策并且研究罪犯劳动改造

与法律政策调整两者间的影响关系，在掌握双方关系后寻找激发劳改犯劳动改造积极性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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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政手段中，劳动改造是其中的一种方法，在法律

惩戒期间规范执法方式，对罪犯进行劳动改造不仅是为了

惩戒罪犯，也是一个科学教育的过程，在特定环境下促使

罪犯接受法律惩治，对罪犯进行劳动改造，具备再社会化

的功能，也是让罪犯掌握生存技能的有效方法。组织罪犯

进行劳动改造一般基于监狱改造，在相应宗旨下采取活动

手段体力劳动，可以成为罪犯改过自新的一种方式。在马

克思著名纲领文件中指出体力劳动是消除社会病毒的有

效方式，从目前掌握的信息看，经过劳动改造的罪犯再次

回归社会，相应群体的犯罪率较低，从相应结果也可以再

次佐证劳动改造能够成功改造一大批刑事犯罪人员。目

前，需要在保证监狱行刑理念准确性的基础上，建立保障

监狱行刑的劳动改造基本制度，促使劳动改造的价值可以

更好的显示出来。 

1  新形势政策对罪犯劳动改造形成的影响 

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在 2011 年 5 月 1 日正式实

施，同年国家还发布了关于假释案件减刑案件具体应用的

法律规定，在新规定出台后对罪犯服刑期间的管控要求有

一定的变化，部分罪犯在新规定出台后对劳动改造抱着乐

观态度，而部分罪犯在新规定出台后服刑的积极性大受打

击。有期徒刑罪犯单次减刑的程度受到巨大的影响，而死

缓罪犯、无期罪犯实际执行刑期得到提高，对罪犯假释管

控更加严格，从新规定中不能看出对规定内容进行更改，

使得罪犯服刑管理能够体现出宽严相济的刑事执法理念。

但是在相应举措下会因为影响到重刑犯监狱罪犯的利益，

使部分罪犯的情绪波动较大，在此种情况下会影响到重型

罪犯劳动服改的积极性。为了更好的分析新形势政策是对

罪犯劳动改造形成的影响，所以将选取某重刑犯监狱的

200 名罪犯为样本进行分析。 
通过调查发现因为减刑假释政策内容出现变动，调查

对象中有 71 人受到影响，减刑因素影响到的人群接近抽

样总人数的一半，从调查结果中可以发现新规定公布后导

致规范劳动生产受到一定的影响，而罪犯劳动的积极性大

受打击。目前，罪犯仍然对我国各地出台的减刑假释新政

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存在质疑，在此种情况下使罪犯劳动

改造的积极性不足，在服刑过程中情绪波动较大，这类因

素的存在会对罪犯劳动改造的实施效果形成不少的影响。

在新规定出台后如何可以消除其带来的不良影响，已成为

当下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应该通过一定的干预方式，重

新提高罪犯劳动服刑改造的积极性[1]。 

2  在新形势政策下提高罪犯劳动改造积极性的对
策 

在新规定出台后，需要考虑到新规定对罪犯劳动改造

形成的不良影响，为了提高罪犯劳动改造的积极性，需要

采取合理的方式进行干预，下面将指出合理的建议。 
2.1  提升劳动改造的强制性 
在刑法中对罪犯作出要求，但凡具备劳动能力的罪犯

均需要在服刑期间接受劳动完成教育和改造。目前，因为

新政策对减刑与假释的相关政策进行调整，使得部分罪犯

接受劳动改造的积极性大幅下降，建议在此背景下必须快

速寻找解决对策，采取教育引导与打击约束相结合的方

式，一方面对于抗拒参加劳动改造的罪犯，需要视具体情

况进行合理的处置，如果罪犯具备劳动能力，仅是因为不

愿意参加而抗拒参与劳动活动，在其出现相应举动的初期

就需要采取记过警告、禁闭等行政措施进行约束管教。通

过行政措施利用强制手段，让罪犯清醒的认识到参加劳动

的法定性。在整个过程中，利用法律手段对罪犯进行约束

管教，通过劳动改造对罪犯进行价值引导。 
目前，我国对假释减刑的政策进行调整，减刑只可授

予并不会取消，在此种形势下行政奖励一般也不会撤销，

必须让已经接受行政奖励的罪犯保持一贯的工作态度，促

使劳动改造具备严肃性以及连贯性。另一方面，需要对罪

犯进行教育引导，应该将职业技术教育和劳动改造教育紧

密的结合在一起，作为罪犯教育改造体系的内容并确立劳

动纪律、劳动改造价值等主题，促使罪犯可以形成正确的

劳动观，自觉参与劳动改造活动[2]。 
2.2  提高劳动岗位设置的合理性 
在减刑假释政策文件调整后，改变了以往罪犯考核的

方式，目前发现新规定与考核罪犯的计分方式相冲突，需

要按照新规定考量罪犯劳动改造考核方式，在修订期间需

要关注实际情况同时进行适当的调整。经济因素与考核设

置内容是否均是劳动改造考核需要重点把控的内容，因为



 Education and Learning, 教育与学习(3)2021, 10 
ISSN:2705-0408(P); 2705-0416(O) 

 -159- 

Universe 
Scientific Publishing 

减刑间隔期的拉长与减刑幅度的缩短，使得行政奖励的效

果大受影响，在此种情况下激励的效果会出现一定程度的

弱化。罪犯在规定时间内容易获得行政奖励，但是受到新

规定减刑幅度的干预，使罪犯不需要获得高分便可以获取

改造积极分子的行政奖励，这样罪犯在改造活动中的态度

会发生变化。 
目前，一方面对计分考核进行调整，应该让新减刑假

释政策、考核、行政激励相互结合，防止行政奖励过多导

致罪犯参与劳动改造积极性不足。另一方面，需要抓住全

面的要素，过去劳动改造考核以监狱经济目标为核心，由

于没能发挥劳动改造的功能作用，在考核中记载的都是劳

动者劳动质量与功效，却对罪犯操作规程、劳动纪律、劳

动态度、定制管理等要素关注程度不足，没有考核相应内

容。现在应该在兼顾经济效益的同时，突出劳动改造的社

会效益，对考核进行全面的调整，提高内容的科学性。 
在劳动改造考核期间必须关注劳动纪律、劳动习惯、

劳动态度在评价中的比例，综合各方面要素，对罪犯在劳

动改造中的表现进行客观、全面的评价。在整个过程中需

要发现罪犯文化水平、技能体质存在的差异，罪犯的劳改

表现与罪犯劳动能力两者并不存在直接对应的关系，如果

将劳动质量与劳动数量作为评判劳动改造效果的标准，对

部分体质弱或其他能力不强的罪犯并不公平，当下有必须

考虑各方面元素，作为考核罪犯劳动改造考量的内容，由

此可以提高考核的价值，防止罪犯在劳动改造考核期间因

不合理的考核方式，打击部分罪犯参与劳动改造的积极

性。在考核期间需要考虑先天条件，不能一刀切，仅以劳

动产量产值作为考核的核心内容。 
将领导政绩与罪犯劳动改造绩效相关联，摒弃传统以

经济指标为导向的考核机制，各级领导需要快速转变工作

观念，注重罪犯劳动积极性激发以及提高罪犯劳动参与积

极性，需要将劳动改造功能作为劳动改造考核的核心内

容，关注罪犯劳动改造期间的表现，对改造考核方式进行

调整，学习管理方面的内容，提高劳动改造考核的合理性。 
2.3  调整劳动改造激励方式 
对罪犯进行劳动改造必须考虑到罪犯在服刑阶段可

能会受到政策调整，对其心理形成的影响，目前采取激励

方式提高劳动改造管理的合理性，促使劳动改造可以发挥

创造性，调动罪犯的参与劳动改造活动的积极性。激励方

式具备鼓励激发导人积极向上的功能，其还拥有价值引导

功能，美国心理学家对激励措施进行研究，通过调查发现

采用激励的方式可以提高人的能力，使人的能力在正常水

平上超常发挥 80%—90%与传统管理方式（工作人员能力

处于 30%的水平上）相比，拥有良好的作用效果。在此种

情况下可以在罪犯劳动改造方面引入激励措施，但是激励

措施的应用必须合理合规，通过精神激励、物质激励、行

政激励等手段，激发罪犯劳动改造的积极性，引导罪犯形

成良好的工作态度且能引导罪犯具备正确的价值取向，在

极大程度上提高罪犯参与劳动改造的创造性积极性。 
以减刑假释政策影响的群体为例，分析新政策对其形

成的影响，通过调查发现 80%的罪犯提出增加娱乐、加餐、

亲情电话等诉求。监狱在劳动改造管理期间需要以对方的

需求作为设置的着力点，同时应该构建相应的激励机制，

对劳动改造管控方式进行优化、创新，由此可以更好的激

发罪犯改造的积极性，直接触发罪犯的兴奋点，带来良好

的激励效果。 
应该对罪犯劳动报酬制度进行结构优化，这样做的目

的是让罪犯觉得有利可图，由此改变意识形态，愿意主动

接受劳动改造，通过对物质奖励力度的提升可以消除计分

考核与生产产值间的矛盾。对减刑间隔期或余刑短的罪

犯，使用物质激励方式也可以在极大程度上激发罪犯参与

劳动改造活动的积极性。在我国《监狱法》的完善和调整

过程中，关于薪酬激励方面的架构的完善工作虽然一直在

进行中，但是还需要结合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与劳动报酬

相关分配形式的法律法规，使相应工作具备可操作性。目

前，应该对罪犯社会保险制度进行考量与完善，监狱方可

以与社会保险机构合作，根据罪犯自身特征设立专项险

种，当然此种方式是建立在罪犯自愿投保的基础上，在得

到罪犯自主意愿许可的前提下，让保险机构与监狱协作为

罪犯投保，由此可以进一步保障罪犯的权益。 

3  结语 

新形式政策实施后发现部分罪犯因为刑事政策内容

的调整对自身不利，所以对劳动改造参与的积极性大受影

响，为了保证罪犯可以自觉地接受劳动改造，必须在当下

采取合理的方式进行干预，对劳动改造框架以及相应的法

律法规进行调整，提高劳动改造的科学性，提升劳动考核

的科学性，采取激励措施，对劳动岗位进行合理设置。通

过相应方式改变罪犯服刑态度，在劳动改造活动中看到其

主动参与活动，自愿接受劳动改造，监狱可以利用劳动改

造对罪犯进行价值引导，完成社会再教育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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